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oli 舀

    本标准为全文强制。

    为控制本市炼油与石油化学工业的大气污染物排放，保障人体健康、保护生态环境、改善环境空气

质量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和《北京市实施<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>办法》，

制定本标准。

    本标准由北京市环境保护局提出并归口。

    本标准由北京市人民政府于2007年I月12日批准。

    本标准起草单位: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环境标准研究所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、化工清洁生产中

心。

   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:张国宁、林涛、李听、卜淑君、郑海涛、姚芝茂、王慧丽、江梅。


